
聚焦常见供热纠纷
明晰权责温暖过冬

案例
市民汪某对新居进行装修时，在地

暖 分 水 器 进 水 口 处 加 装 了 一 台“ 增 压
泵”。当年冬季供暖前热力公司打压试
水时，该房屋供暖管道发生漏水，热力公
司接报后安排专人到场查看并协助抢
修。经现场勘验，发现漏水原因系分水
器接头处破裂造成。因就漏水造成损失
赔偿事宜协商未果，汪某诉至法院，要求
热力公司赔偿损失。法院经审理，驳回

了汪某的诉讼请求。

说法
《民法典》第 1165 条第 1 款规定：“行

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
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同 时 ，《住 宅 室 内 装 饰 装 修 管 理 办
法》第 6 条规定：“装修人从事住宅室内
装饰装修活动，未经批准，不得有下列
行为：……（三）拆改供暖管道和设施。

第（三）项行为，应当经供暖管理单位批
准。”该办法第 33 条第 2 款规定：“装修
人擅自拆改供暖、燃气管道和设施造成
损失的，由装修人负责赔偿。”

本案中，漏水系原告私自拆改管道
设 施 造 成 ，所 属 热 企 在 行 为 上 并 无 过
错。汪某作为装修人在地暖加装设备并
未经过供暖管理单位的批准，违反了上
述规定，具有过错应自担损失。

案例
贾女士 4 年前乔迁新居，家里供暖季

室温一直时冷时热。但她未将此情况向
供热单位或监管部门反映，而是以拒交
供暖费表示抗议。欠费 3 年后，她被热力
公司告上法庭。法院审理认为，被告辩
称自己家中温而不热，但不能提交相关
证据，故判决被告依照供热合同约定的
标准向原告交纳供暖费。

说法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

的解释》第 90条第 2款规定：“在作出判决
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
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
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这就是说，如
果在供暖期间业主发现室内温度不达标，
应立即给供热单位打电话，或向供热监管
部门投诉，由供热单位、监管部门工作人

员上门测温，或委托具备室温检测资质的
第三方机构进行检测，并出具书面测量记
录，这种检测结果才具有法律上的证明
力。另外，还可通过申办证据保全公证等
办法，将原始证据进行固定。一般情况下，
因供暖方责任使业主卧室、起居室室温未
达到供暖合同约定的，应当减收或者退还
相应的采暖费。具体减免金额，则需要根
据各地区供暖规定或供暖合同确定。

擅改设施隐患多，造成损失要自担111

温而不暖拒交费，举证不能判败诉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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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供暖季，涉及供

暖的纠纷总会随之“升

温”，给供暖单位和用暖

居民造成困扰。那么，哪

些是用户的权益，该如何

维护？哪些是义务，需要

协助热力公司完成？

核心
阅读

什么情形下已离职员工

有权索要年终奖？

律师信箱

欢迎赐稿! 来稿邮箱：dtwbsf@163.com

编辑同志：
在我已经正常履行职责、完成年度

工作任务即将满一周年之际，我所在公
司以其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为由要
求变更与我的劳动合同，因其没有提出
任何依据而被我拒绝后，公司遂让我离
职。面对我索要年终奖，公司又借口发
放年终奖系其经营管理自主权、我无权
干涉而拒绝。请问：公司究竟应否向我
发放年终奖？

读者 苗虹

苗虹读者：
公司应当向你发放年终奖。
虽然现行法律法规并没有强制规

定年终奖应如何发放，但《劳动合同法》
第 3 条规定：“订立劳动合同，应当遵循
合法、公平、平等自愿、协商一致、诚实
信用的原则。”其中的公平原则，要求用
人单位、劳动者应以社会正义、公平的
观念指导自己行为、平衡各方利益，以
社会正义、公平观念处理彼此之间的纠
纷。具体表现在：参与劳动法律关系的
机会平等；利益应当均衡，合理分配义
务；合理地承担各自责任。与之对应，用
人单位对于在年终奖发放之前离职的
劳动者应否发放年终奖，应当结合劳动
者离职的原因、时间、工作表现和对单
位的贡献程度等多方面因素综合考量。

对于符合下列 3 个条件的，提前离
职的劳动者有权获得年终奖：劳动合同
的解除非因劳动者单方过失或主动辞
职所导致的；劳动者已经完成年度工作
任务的；用人单位不能证明劳动者的工
作业绩及表现不符合年终奖发放标准
的。而本案情形恰恰与之吻合：一方面，
公司要求你离职，是其以客观情况发生
重大变化、双方未能就变更劳动合同协
商达成一致，即与你无关。值得注意的
是，根据原劳动部在《关于〈中华人民共
和国劳动法〉若干条文的说明》第26条规
定，“客观情况”是指发生不可抗力或出
现致使劳动合同全部或部分条款无法履
行的其他情况，如企业迁移、被兼并、企
业资产转移等，并且排除用人单位经向
工会或者全体职工说明情况、向劳动行
政部门报告确需裁减人员的情形，而公
司却没有提出任何依据。另一方面，你已
经完成年度工作任务，正常履行职责，为
公司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即你的工作业
绩、表现符合年终奖发放标准。

律师 颜梅生

案例
去年供暖开始前，负责为魏先生所

在小区提供供暖服务的公司发出通知，
提前告知业主打压试水时间及注意事
项。由于魏先生家里暖气片阀门漏水，
造成地板、壁橱等财产损坏。魏先生与
热力公司因为财物损坏赔偿及暖气费问
题发生争执。当年供暖季结束后，热力
公司将魏先生告上法庭，请求判令其支
付拖欠的供暖费。法院经审理判决支持
了原告的诉讼请求。

说法
在暖气试水或者供暖过程中，由于

管道老化等原因常常会出现跑水现象，
从而给业主或相邻各方造成损失。

对 于 此 类 问 题 ，业 主 首 先 要 注 意
保留证据，可要求物业人员现场拍照、
书 面 记 录 并 签 字 确 认 ，这 样 证 明 效 力
较 高 。其 次 要 明 确 责 任 主 体 ，通 常 有 3
种情况：一种是主管道漏水，应由供热
单 位 负 责 管 理 与 维 修 ，并 承 担 相 应 赔
偿责任；若是支线管道，则由房屋产权

人 或 使 用 人 负 责 。另 一 种 是 楼 上 居 民
使 用 不 当 导 致 漏 水 ，应 由 楼 上 住 户 承
担 责 任 。第 三 种 是 正 常 使 用 下 发 生 漏
水，既可能是管道维护不当，也可能是
房屋质量问题。

也就是说，业主只有确定谁是侵权
方后才能依法索赔。本案中，由于魏先
生自身疏忽大意导致漏水，故自行承担
财物损毁责任。

张兆利

漏水致损情况多，找准主体可索赔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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